上海电力大学学生新社团成立申请审批表

填表须知

1、 申请成立社团必须认真、如实填写《上海电力大学大学生新社团成立申请审批表》。
2、 “登记类别”指所要申请的社团属于：思想政治类、学术科技类、文化活动类、体育活动类、志愿公益类、自律互助类或其他这7类中的哪一类。
3、 思想政治类以及志愿公益类需要双导师（一位思政指导教师，一位专业指导教师），需要在指导教师基本情况中标明。
4、 每项都必须填写，没有的填写“无”。
5、 [bookmark: _GoBack]社团在申请筹备时，应提交下列材料：1、筹备成立申请书；2、章程草案；3、发起人和拟任负责人的基本情况介绍、学生证复印件；4、指导教师基本情况。请将上述材料用标准A4纸张打印（复印）作为附件附在本申请书后。
6、 社团在获得批准筹备后，尽快完成招募纳新，召开社员大会，通过章程，产生执行组织机构、负责人，同时提交：1、社员大会材料；2、社团章程；3、执行组织机构；4、负责人的基本情况介绍、学生证复印件。
7、 本申请书一式两份，签名处请用蓝色或黑色钢笔、水笔手写填写，其余位置可打印，一份存校团委，一份存社团管理中心。
8、 业务指导单位即挂靠单位。

经核实、确认，本申请书所填写的内容以及所提交的书面材料完全真实。

申请人：     
 年    月    日

1、 
基本情况
	拟成立社团名称
	

	登记类别
	

	业务指导单位（学院/部门）
	
	拟请指导教师
	

	拟负责人
	

	固定活动场所
	



二、发起人基本情况
	姓名
	性别
	学 号
	学院
	政治面貌
	绩点及班级排名
	联系方式
	有无处分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









三、拟负责人情况（一般1名社长，2名副社长）
	姓名
	职务
	学院
	绩点及班级排名
	联系方式
	政治面貌
	曾获荣誉称号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
四、指导教师基本情况（本栏由指导教师填写）
	姓名
	性别
	工作单位（部门）
	政治面貌
	职称
	职务
	联系电话
	教师类型（思政指导/专业指导）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

五、业务指导单位的意见
	








	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部门/学院（学部）负责人签名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部门章）




六、社团申请审批情况（附上：1、筹备申请书；2、社团章程草案；3、发起人和拟任负责人的基本情况介绍、学生证复印件；4、指导教师基本情况。
	校团委审查意见
	






                签名：
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	校学生社团建设管理评议委员会意见
	






            签名：
          （盖章）








共青团上海电力大学委员会制
2025年12月修订
                 
